
「新北市淡水文化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」草案總說明 

    新北市政府為辦理文化資產之保存及再利用，並使古蹟融入市民生

活及豐富新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公共空間人文風貌，依規費法第十條

第一項規定，就提供本市淡水區淡水文化園區場地使用事項，特訂定「新

北市淡水文化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」（以下簡稱本標準）草案。本草案

共計三條，其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明定本標準之法源依據（第一條）。 

二、 明定本標準之收費方式（第二條）。 

三、 明定本標準之施行日期（第三條）。 

 


